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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合盛硅业”）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12月21日以邮件、电话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7

年12月26日上午9:00时在公司三楼高层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出席

会议的董事应到9人，实到9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罗立国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进行换届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由9

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3名独立董事。现提名罗立国、罗燚、方红承、罗烨栋、浩瀚

、龚吉平6人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傅黎瑛、陈伟华、蒋剑雄

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9名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董事候选人将由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累积

投票的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行。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正式任职，按照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任期三年。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合并持有公司股份总额3%以上的股东可以向股东大会以临时提案的方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式联合提名董事候选人，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股份总额1%以上的股东可以向股东大

会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如该等股东于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召开前10日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董事候选人提案的，在公司董事会审核并公告

后由股东大会以差额选举方式进行选举，如在有效期内未有临时提案提出的，则股

东大会将以等额选举方式进行选举。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会换届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上述9名董事候选人

的提名。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

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合盛硅业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对《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重大投资和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对《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投资和交易决策制度》进行修订。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对《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进行修订。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对《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进行修订。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7、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8、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变动管理办法>的议

案》 

经审议，同意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和《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制定《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变动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9、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制定《内幕信

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10、审议通过《关于制定<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度>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投资者

关系管理工作的通知》、《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公司《信息披露事务

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制定《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11、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办法>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

度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制定《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1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信息披露暂缓及豁免管理制度>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根据《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并结合

本公司《公司章程》及《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制定《信息披露暂缓及

豁免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13、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9,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授

权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在授权期内和额度范围内，公司可根据理财

产品的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使用，公司总经理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由公司财务负

责人负责具体办理相关事宜。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披露的《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1）。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4、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30,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独

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2）。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5、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孙公司石河子市华新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投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孙公司石河子市华新新材料有限公司实施年产20万吨洁净型煤加工

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项目名称：年产20万吨洁净型煤加工项目 

2、项目具体实施内容：新建年产20万吨洁净型煤生产工艺装置及相配套的公用工

程和辅助设施，主要包括：原料煤储库、制备车间、压型车间、成品车间和库房、办

公室、供配电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以及其他辅助设施等。 

3、项目投资规模：项目总投资20,850万元。 

4、项目资金来源：全部由建设单位自筹。 

5、项目选址：项目位于石河子开发区化工新材料产业园北部，项目区北侧是西岸

大渠，南侧是纬一东路，东侧是合盛硅业三分厂、西侧是天富合盛热电厂。 

6、项目建设期：1年 

7、项目实施对公司的影响：由于工业硅中的杂质如铁、铝、钙含量限制严格，特

别是铁元素，其无法通过吹氧去除，直接影响到工业硅产品质量等级。经过分析，铁

元素主要来自于还原剂煤，但是煤中的铁元素很难通过常规洗煤的方式进行去除。对

生产高纯度工业硅产品的质量仍然会造成较大影响。如采用木炭作为还原剂，可减少

产品中的铁含量，但是新疆处于干旱地区，林木资源匮乏，不具备大规模生产木炭的

条件，相反，新疆的煤炭储量非常丰富，作为一种低灰、高反应活性的优质原料煤，

目前公司开发一种工艺，通过去除煤质中的铁元素，可使煤中的Fe2O3含量降低到0.1%

以下，从而生产出一种优质的煤基炭质还原剂，来满足规模化高纯度工业硅冶炼的要

求。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6、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新疆西部合盛硅业有限公司分立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新疆西部合盛硅业有限公司进行存续分立。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

资子公司新疆西部合盛硅业有限公司分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3）。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7、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合盛硅业（鄯善）有限公司分立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合盛硅业（鄯善）有限公司进行存续分立。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



 

资子公司合盛硅业（鄯善）有限公司分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4）。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8、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拟设立上海分公司，设立分公司事宜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需按规定程序办理工商登记手续，不存在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险。  

为保证本次分公司设立工作的顺利开展，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办理本次分公司设立的各项工作。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9、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2018年01月15日召开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内容详见公

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17-015）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7日 



 

附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1、罗立国先生，1956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2003年至

2017年3月任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年3月至今任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2005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2015年7月至今任新疆启远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2016年7月至今任鄯善酒庄执行董事、总经理。2016年12月至今任新疆亿

日铜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0年4月至今任浙江中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2017年5月至今任宁波合盛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 

罗立国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

50.14%的股权和新疆启远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40.34%的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罗燚女士，1984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硕士。2008年至2009

年就职于公司市场部；2011年至2015年6月任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会办公室主任；2015

年6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2015年6月至今任杭州隐寓监事；2016年12月至今任新疆亿

日铜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17年4月至今任宁波揽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2017年5月至今任宁波揽众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宁波揽众天道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监事。2017年3月至今任宁波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监事。 

罗燚女士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24.93%

的股权和新疆启远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50.00%的股权，系实际控制人的女儿，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3、方红承先生，1973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2001至

2009年历任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副经理、市场营销部经理、子公

司总经理等职务；2011年至2015年5月任公司总经理；2015年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总经

理；2015年11月至今担任新疆启恒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方红承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持有新疆启恒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5.00%的

股权，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4、罗烨栋先生，1993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2016年12

月至今任新疆亿日铜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17年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助理。 

罗烨栋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

24.93%的股权，系实际控制人的儿子，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5、浩瀚先生，1984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香港永久性居民，本科学历。2007年至

2010年任浙江中成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08年至2010年任浙江东方地质博物馆馆

长助理；2010年至2013年任杭州百川房地产营销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2013年10至今任

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11月至今任新疆启远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2017年2月至

今任上海斯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7年2月至今宁波银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监事；2017年5月至今任宁波揽众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揽众天道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 

浩瀚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系实际控制人的女婿，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6、龚吉平先生，1971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工程师。

1994年至2001年历任大连大显股份有限公司电子枪厂工程师、团委书记、党委委员等职

务；2001年至2002年任上海震旦电子设备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2002年至2003年任

罗森伯格（上海）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2003年至2014年任上海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

制造部经理、分厂厂长；2014年4月至今任合盛硅业董事会秘书。 

龚吉平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持有新疆启恒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1.00%

的股权，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 

1、陈伟华女士，1966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位，法学教

授，兼职律师，仲裁员。1989年至2002年任哈尔滨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法律系主任；2003

年至2006年任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法律系主任；2007年至今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任人文

与法学院法学系主任。2015年6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陈伟华女士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傅黎瑛女士，1969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加拿大居留权，博士。浙江省新世纪

151第三层次培养对象，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协会（北美区）会员，浙江省侨联理事，

浙江省审计厅特约审计员。1991年8月至2000年6月在浙江财政学校任教；2000年7月至

2010年5月在浙江师范大学任教；2010年6月起至今在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任教。现为

浙江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财经大学归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现担任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万通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阳光照明

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5年6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傅黎瑛女士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3、蒋剑雄先生，1959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1996年被确定

为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1997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工程

技术）。1982年1月至1986年3月在化工部晨光化工研究院一分院任助理工程师；1986年4

月至1988年9月在化工部成都有机硅开发应用研究中心（原化工部晨光化工研究院一分

院）任工程师，项目组副组长；1997年1月至1999年12月在国家有机硅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原化工部晨光化工研究院）任副主任，项目组长，高级工程师；2000年1月至2000

年8月在中国蓝星（集团）总公司科技总院任副总工程师，国家化学清洗技术研究推广

中心副主任，项目负责人，高级工程师；2000年8月至2003年9月在中国蓝星（集团）总

公司科技总院院长助理、党委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项目负责人，高级工程师；2003

年10月至2005年2月在中国蓝星（集团）总公司北京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橡塑事业部

任总工程师，项目负责人，高级工程师；2005年4月至今在杭州师范大学有机硅化学及

材料技术部省重点实验室教授级高级工程师。2015年6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蒋剑雄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